附件3

自查自纠承诺书

根据区纪委监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开展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海财〔2023〕18号)和区财政局《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的通知》，我单位于2024年  月  日提交了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工作报告和《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整改情况表》(附件1)等，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:
一、提供的《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整改情况表》(附件1)和自查自纠报告是真实的、完整的；
二、无其他未提供的账外财务会计资料和账外资产。
如有虚假，单位和本人愿意按党纪国法接受处理和处罚。

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):
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签名):
单位分管负责人（签名):
单位财务负责人（签名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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